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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股东苏州敦

行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敦行价值”）持有公司股份5,171,715股，占公司总股
本3.24%（按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159,500,000股计算，下同）。

敦行价值和公司股东苏州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敦行价值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敦行二号”）、苏州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敦行价值三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敦行三号”）三者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苏州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马阳光为苏州
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且通过苏州敦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85%。苏州敦行
聚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敦行聚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马阳光，因此四者系
一致行动关系，四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847,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现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敦行价值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敦行价值本次拟

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000,000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63%。
计划减持期限为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自2025年12月18日起至

2026年3月17日），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敦行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5,171,715股

3.24%
IPO前取得：3,566,7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605,015股

注：上述减持主体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指基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因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苏州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敦行
价值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敦行
价值三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敦行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苏州敦行聚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11,724,039
11,652,172
5,171,715

300,000

28,847,926

持有比例

7.35%
7.31%
3.24%

0.19%

18.0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敦行二号、敦行三号、敦行价值三者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均为苏州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马阳光为苏州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执行董事，并且通过苏州敦行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持股85%。敦行聚才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马阳光，因此四者系一致行

动关系。

—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苏州敦行聚才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减持数量
（股）

294,500

减持比例

0.18%

减持期间

2025/11/25～2025/11/
26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90.95-105.99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年11月4日

注：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华盛锂电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公告中明确了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上述股东减持计划正按计划进行中。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苏州敦行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000,000股

不超过：0.6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2025年12月18日～2026年3月17日

IPO前取得及基于 IPO前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股东敦行价值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本企业作为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股东，已就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于2021年6月21日作出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以下简称“原承
诺”），现本企业根据自身意愿，特作如下不可撤销的补充承诺：

“1、本企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除将表决权委托
给沈锦良行使外）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上市交易的相关
规定。

上述补充承诺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如本补充承诺与原承诺内容存在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承诺
内容为准。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补充承诺本公司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敦行价值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
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
关监管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5－072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13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以书面及电话通知方式

向监事发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13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11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华斌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0）。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5－070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更正影响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涉及公司2021年至2024年

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中的相关科目，不会对公司上述定期报告中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产生影响。

● 本次更正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先审议，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监事会已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13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文件规定，对公司相应的定期报告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说明

2025年 11月 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5〕230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根据决定

书所认定的情况，公司对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严格核查，并针对决定书中涉及的事项进行整改工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核查情

况，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对上述问题产生的前期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2021年至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相关科目，不会对公司上述定期报

告中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产生影响，主要影响报表科目披露如下：

（一）2021年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账款

应交税费

其他流动负债

未分配利润

2021年12月31日

更正前

358,513,292.41
541,182,898.22
19,543,480.60
558,284,956.49
52,006,680.40
74,692,050.47

-303,187,048.44

更正金额

69,318,297.44
6,710,019.76
1,038,021.38
66,721,172.32
1,848,217.12
6,066,361.90
2,430,587.24

更正后

427,831,589.85
547,892,917.98
20,581,501.98
625,006,128.81
53,854,897.52
80,758,412.37

-300,756,461.20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信用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2021年度

更正前

690,380,686.61
608,652,193.84
-2,518,178.51
14,115,716.36
23,005,183.55

更正金额

55,519,997.01
48,403,591.48
-3,272,631.55
960,943.49
2,882,830.49

更正后

745,900,683.62
657,055,785.32
-5,790,810.06
15,076,659.85
25,888,014.04

（二）2022年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账款

应交税费

其他流动负债

未分配利润

2022年12月31日

更正前

223,314,928.99
264,299,785.95
5,493,240.00

299,697,197.94
2,347,851.22
54,841,108.45

-296,962,296.56

更正金额

65,812,320.81
10,061,271.76
1,605,069.55
69,535,218.19
1,698,623.26
5,964,159.54
280,661.13

更正后

289,127,249.80
274,361,057.71
7,098,309.55

369,232,416.13
4,046,474.48
60,805,267.99

-296,681,635.43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信用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2022年度

更正前

263,654,573.63
231,732,062.55
-8,345,879.91
2,211,413.18
4,594,966.43

更正金额

2,215,670.43
2,814,045.87
-2,268,192.70
-716,642.03
-2,149,926.11

更正后

265,870,244.06
234,546,108.42
-10,614,072.61
1,494,771.15
2,445,040.32

（三）2023年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账款

应交税费

其他流动负债

未分配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更正前

478,205,460.83
38,495,326.63
5,898,266.63

273,840,449.41
1,694,630.99
61,673,647.37

-318,097,483.31

更正金额

46,251,322.25
6,694,181.64
1,874,546.57
55,152,261.31
1,803,620.02
4,978,821.09
-7,114,651.96

更正后

524,456,783.08
45,189,508.27
7,772,813.20

328,992,710.72
3,498,251.01
66,652,468.46

-325,212,135.27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2023年度

更正前

130,309,402.01
109,629,945.86
-13,341,393.00
-2,086,793.70
2,134,556.54

-21,135,186.75

更正金额

-13,962,969.83
-14,382,956.88
-7,627,455.06
-352,325.34
-164,480.26
-7,395,313.09

更正后

116,346,432.18
95,246,988.98
-20,968,848.06
-2,439,119.04
1,970,076.28

-28,530,499.84
（四）2024年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

未分配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更正前

365,836,596.48
3,861,598.62
65,737,585.82

-511,482,395.75

更正金额

-7,533,620.82
512,546.08
-209,582.97
-6,811,491.77

更正后

358,302,975.66
4,374,144.70
65,528,002.85

-518,293,887.52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2024年度

更正前

84,012,991.91
61,908,696.18

-161,895,090.61
-13,174,709.45
6,507,762.52

-193,384,912.44

更正金额

-62,366,741.37
-55,152,261.31
9,052,395.12
-1,463,828.32

70,926.55
303,160.19

更正后

21,646,250.54
6,756,434.87

-152,842,695.49
-14,638,537.77
6,578,689.07

-193,081,752.25
（五）2025年半年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

未分配利润

2025年6月30日

更正前

325,217,821.60
3,861,598.62
63,399,563.42

-525,193,582.11

更正金额

-3,175,842.19
512,546.08
-131,199.78
-2,532,096.33

更正后

322,041,979.41
4,374,144.70
63,268,363.64

-527,725,678.44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净利润

2025年半年度

更正前

-26,678.26
-517,935.37

-13,711,186.36

更正金额

3,408,471.10
870,924.34
4,279,395.44

更正后

3,381,792.84
352,988.97

-9,431,790.92
（六）2025年第三季度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

未分配利润

2025年9月30日

更正前

302,927,274.48
23,098,100.59
62,632,246.45

-525,967,423.32

更正金额

-653,998.90
512,546.08
-92,258.29
-49,194.53

更正后

302,273,275.58
23,610,646.67
62,539,988.16

-526,016,617.85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净利润

2025年前三季度

更正前

5,993,621.01
-517,935.37

-14,485,027.57

更正金额

5,458,689.66
1,303,607.58
6,762,297.24

更正后

11,452,310.67
785,672.21

-7,722,730.33

三、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同意将本次议案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

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因此，董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

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关于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致歉说明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财务报表及附注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附注》。

针对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困扰，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以

诚挚歉意。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持续提高公司财务管理水平，确保信息披露质量，以切实

行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5－071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以书面及电话通知方式

向董事发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11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代行董事长杨喆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5名，实到董事 4名，董事刘鹏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0）。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4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5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3）。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74）。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5－073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闳建设”）涉及较多诉讼事项，

且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主要银行账户处于被冻结的状态。筑闳建设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差，对公司

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终止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上海喜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鼎建设”）100%股权的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筑闳

建设100%股权。

● 本次转让筑闳建设股权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12各月内与上市公司未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不存在为筑闳建设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截至2025年9月30日，因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筑闳建设产生内部往来款项，其中筑闳建设应付公司（含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2,012.89万元，合计应收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7,632.95万元。公司拟对筑

闳建设的内部往来款项进行内部债权债务抵消处理，抵消后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应

付筑闳建设往来款约为5,620.06万元，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一、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概述

2025年8月10日，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21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

转让所持上海喜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鼎建设”）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8月 1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闳建设”）涉及较多诉讼事项，且

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主要银行账户处于被冻结的状态。截至2025年9月30日，筑闳建设应收账款的

金额为13,362.66万元，应付账款的金额为14,245.16万元。筑闳建设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差，对公

司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终止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

让喜鼎建设100%股权的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筑闳建设100%股权。

二、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筑闳建设股权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盘活资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以人民币20.00万元向台州冠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公司

持有的筑闳建设100.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筑闳建设股权，筑闳建设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交易价格

账面成本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R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筑闳建设100%股权

□是 R否

R已确定，具体金额：20.00万元
□尚未确定

19.25万元

3.90%
R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协议生效后10日内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 R否

（二）董事会审议本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以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通过公开挂牌方式

转让喜鼎建设100%股权的交易，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筑闳建设100%股权。同时为确保本次交易

能够高效、顺利地实施，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协议转让相关事项并签署对

应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5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4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1
交易买方名称

台州冠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筑闳建设100%股权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20.0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台州冠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R91331081MAK0J7QU7B
□ 不适用

2025/11/19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806号青商大厦2201室-6（仅限办公用）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806号青商大厦2201室-6（仅限办公用）

王维仁

人民币200万元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王维仁持股70%；
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0%。

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州冠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交易对方为新设立公司，无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交易对方主要股东中，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持股 57.14%。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中规定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台州冠格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将台州冠格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由上海山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堰建设”）于2017年2月9日

投资人民币4,500万元设立。

2017年8月17日，山堰建设将其持有的筑闳建设100%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筑闳建设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筑闳建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交易标的相关的产权清晰，没有对外担保。

3、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
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R91310116MA1J97GU11
□ 不适用

R是 □否

R是 □否

担保：□是 R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R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R否 □不适用

2017/02/09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大团镇东大公路2458号

上海市浦东康桥路1388号

王维仁

人民币4,500万元

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建设工程
专业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防水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园林古建
筑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建材、建筑装潢材料销
售，建设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地基与基础
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土石方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消防设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金属
门窗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机械设备的销售与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5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4,500.00

持股比例（%）

100.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台州冠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4,500.00

持股比例（%）

100.00
（3）其他信息

筑闳建设为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执行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澄江市人民法
院

案号

(2023)沪0115执28114号

(2023)沪0115执36305号

(2023)沪0115执37658号

(2023)沪0115执38226号

(2023)沪0115执38223号

(2024)沪0115执1586号

(2023)沪0115执38173号

(2024)沪0115执21288号

(2025)沪0115执6076号

(2024)云0481执503号

(2024)云0481执恢31号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元）

999,936.82
495,576.00
701,257.00
170,760.00
207,430.00
421,045.00
150,884.00
359,556.38
632,770.31

注1
注2

被执行人履
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
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发布时间

2023/08/07
2023/11/13
2023/11/25
2023/12/06
2023/12/06
2024/01/22
2023/11/28
2024/10/29
2025/03/19
2024/07/03
2024/12/04

注1：达成如下协议：一、由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前一次性支付澄江市红

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费119384元；二、本案调解费1339元，由澄江市红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已付）。

注2：一审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

告云南承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431074.2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自 2023年 1月 11日起以尚欠工

程款为基数按全国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云南承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88元，保全费2682元，

合计 10470元（原告云南承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是否经过审计

审计机构名称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资产

100.00
R是 □否

北京政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R是 □否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38,545,936.37
235,941,850.76
2,604,085.61
1,767,298.52
-119,678,984.70

2025年1-9月/2025年9月30日
（经审计）

217,822,384.18
217,629,849.41
192,534.77
-642,202.30
-2,411,550.84

上述数据经北京政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带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上述审计报告涉及数据均为差错更正后筑闳建设截至2025年9月30日数据。

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经评估，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9月30
日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总资产21,782.24万元、总负债 21,762.98万元、全部股

东权益19.25万元，评估值为19.06万元，减值额为0.20万元，减值率为1.02%。

上述评估涉及数据均为差错更正后筑闳建设截至2025年9月30日数据。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评估/估值基准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筑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协商定价
R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00
□尚未确定
2025/09/30
R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评估/估值价值：19.06（万元）
评估/估值减值率：1.02 %
北京百汇方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评估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 主席令第五号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

（六）《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2019年97号令）。

2、准则依据

（一）《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三）《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四）《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五）《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六）《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七）《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八）《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号)；
（九）《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号)；
（十）《资产评估准则术语2020》（中评协〔2020〕31号）；

（十一）《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十二）《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十三）《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十四）《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7号——中小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中评协〔2015〕68 号）；

（十五）《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8号——资产评估中的核查验证》（中评协〔2019〕39号）。

3、产权依据

（一）设备购置合同及发票；

（二）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4、取价依据：

（一）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历史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

（三）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会计报表、财务会计经营方面的资料、以及有关协议、合同书、发票等财务

资料；

（四）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五）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及价格信息资料，以及我公司收集的有关询

价资料和取价参数资料等；

（六）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5、其他依据：

（一）被评估单位一年一期的审计报告；

（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情况，被评估单位可以提供、评估师也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

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被评估单位资产及负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

础法；

从收益法适用条件来看，被评估单位属于建筑行业，从三年一期的经营数据来看，受制于房地产

行业整体疲软的影响，企业营业收入连年下降，从2022年的1.41亿的收入水平，2023年度收入锐减到

4440万元，下降 69%，2024年度减少到 176万元，下降 96%，2025年形势更加严峻，1-9月没有任何收

入。从利润角度，2023年起两年一期均呈现较大亏损。结合企业近两年一期的经营状况，企业管理层

难以对以后年度的经营情况进行合理预测，无法提供未来年度的经营预测数据。因此本次评估不具

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同样，结合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从市场交易案例，或上市公司可比案例都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

位经营状况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案例，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条件，本次评估不采用市场法。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被评估资产的特点，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4）重要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

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

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

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

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将企业整体资产作为评估对象而作出的评估假定。即企业作为经营主

体，在所处的外部环境下，按照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下去。企业经营者负责并有能力担当责任；企业合

法经营，并能够获取适当利润，以维持持续经营能力。

（二）特殊假设：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3.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5.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现时方向保持一致。

7.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5）特别注意事项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财务数据已经北京政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政远审字

[2025]0247号带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我们关注到审计报告持续经营事项段对企业

持续经营能力的描述，说明企业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1）筑闳建设连续两年亏损，2025年1-9月发生净亏损2,411,550.84元，且于2025年9月30日，筑

闳建设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3,390.59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所示的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筑闳建设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2）筑闳建设因资金短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等，引发大量诉讼及仲裁等或有事项，筑闳建设对主

要诉讼仲裁事项在财务报表中进行了披露，但是这些诉讼仲裁事项的结果及其对财务报告（包括涉及

的资产、负债的确认和计量）的影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应付账款涉及大量工程诉讼，已涉诉案件

或潜在诉讼较多，因此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及以后期间利润的影响。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系参考标的公司的评估价值，交易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定

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甲方：台州冠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

协议双方确认，由甲方受让标的公司100%股权，对应标的公司4,500万元注册资本金，转让价格

为20.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由乙方向其转让。

3、支付方式

甲方于协议生效后十日内将其应承担的股权转让对价20.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支付

至乙方账户。

4、交割安排

双方确认，本次交易中甲方应承担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甲方将股

权转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后，甲方即履行完毕了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乙方同意视为已收到相应

股权转让款，股权已经交割。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完成股权转让款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

甲方正式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将依据其持有的股份比例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

务。

5、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协议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二）董事会对付款方的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判断和说明

本次交易对方台州冠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出售资产涉及交易金额较低，董事会认

为其具备按协议约定支付本次交易款项的能力。

七、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处理公司不良资产，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的股权，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公告编号：2025-074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12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2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和路325号物产天地中心2幢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2日

至2025年12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11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会议决议

公告于2025年11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钟仁志、颜燚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193

股票简称
*ST创兴

股权登记日
2025/12/9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公章）、股东账户卡或相关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相关持股证明

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以及法定

代表人签字或签章，或自然人股东签字）、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法人公章，如适用）、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相关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4、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直接

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二）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和路325号物产天地中心2幢

（三）登记时间：2025年12月11日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先生、常女士

联系电话：4000-960-98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和路325号物产天地中心2幢 邮编：310000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转让子公司股权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